
臺北市政府 93.02.19.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四九０四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代　理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右訴願人因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內字第

一八九九四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原處分機關內湖字第一八九九四號土地登記申請書

　　，申請訴願人所有之本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三萬分之九０

　　) 及其地上建物 (同地段第○○建號 )全部，買賣移轉登記予案外人○○有限公司。案

　　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發現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之義務人 (即訴願人) 與權利人

　　之代表人係同一人，與公司法第五十九條之禁止規定及內政部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一一八０號函釋未符，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

　　日內字第一八九九四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略以：「......補正事項......違反公司

　　法規定。」

二、訴願人以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申請函以公司法修訂後，准由一人組織成立有限公司，

　　已無疑義，為免稅務上之煩擾及事業將來經營規劃上之特別考量，將名下之不動產移轉

　　過戶登記予訴願人獨資經營之公司，完全無干利益輸送或其他不法行為，更無損害他人

　　權益之虞等由，向原處分機關陳情。原處分機關為求慎重，乃以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北市

　　中地一字第０九二三一二八六四００號函請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釋示，案經該處函轉內政

　　部以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二００一三八三０號函釋略以：「....

　　..說明......二、查有關依公司法成立之一人公司，如何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疑義乙案，

　　前經本部以九十二年一月十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二００００三一九號函請經濟部惠示

　　卓見......並經該部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經商字第０九二０二０一二八八０號函函

　　復以：『有關依公司法成立之一人公司，如何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一案，本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七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一二八四七０號函釋，仍繼續維持。』是本案仍請依本部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一一八０號函示辦理，至當事人如

　　有窒礙難行之處，宜請逕向經濟部洽詢。」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二年九月四日內字第一

　　八九九四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略以：「......三、補正事項：１、本案應依公司法



　　規定辦理，若有窒礙難行之處，宜請逕向經濟部洽詢。２、契稅繳款書內建物建號不符

　　。」

三、嗣訴願人之代理人○○○於九十二年九月九日向經濟部請求釋示，案經經濟部以九十二

　　年九月十五日經商字第０九二０二一九三一二０號函復訴願代理人略以：「......說明

　　......二、查公司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有限公司代表公司

　　之董事或董事長，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既不得同時為

　　公司之代表，自應依下列情形，另定代表公司之人......前經本部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經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一一三五００號函釋在案。本案請逕循增加股東之方式解決。」嗣

　　原處分機關以本登記案訴願人逾期未補正，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以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內字第一八九九四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

　　人不服，於九十二年十月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公司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

　　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第九十

　　八條規定：「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成。股東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簽名或

　　蓋章，置於本公司，每人各執一份。」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規定：「......第五十七條

　　至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於董事準用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

　　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

　　補正者。」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十三點規定：「公司代表人如為自己

　　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除向公司清償債務外，不得同時為公司

　　之代表。並依左列方式另定公司代表人：（一）有限公司僅置董事一人者，由全體股東

　　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二）有限公司置董事二人以上，並特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事代表公

　　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董事之證明文件。（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

　　表。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監察人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一一八０號函釋：「主旨..

　　....說明......二、有關僅置董事長一人之有限公司代表人為自己與公司為法律行為時

　　，如何另選公司代表人疑義，前經經濟部以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經商字第０九一０二

　　一二八四七｜０號函釋以：『“查公司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法第五十九條規定

　　，有限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董事長，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

　　行為，既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自應依下列情形，另定代表公司之人：（一）僅置董

　　事一人者，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前經本部九



　　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經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一一三五００號函釋在案。』......」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民法第一百零六條禁止雙方代理之本旨，乃為防止因為代理時機，衍生有關利益輸送或

　　損害第三人之權益問題而設。本案純為個人與個人公司間之房地買賣申請移轉登記，毫

　　無牽涉利益輸送問題，更無因此損害他人權益之虞的情況，申請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

　　有何疑慮？有何不可？本案原處分機關恐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

　　條之旨意。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申辦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之義務人(即訴願人)與權利人大千不動

　　產有限公司之代表人係同一人之事實，有訴願人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影本可稽，應可

　　認定。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函釋所為駁回之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執民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陳辯及主張本案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及二十三條規定

　　等節。經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係以九十二年九月四日內字第一八九九四號補正通知書通知

　　訴願人於收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就（一）本案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若有窒礙難行

　　之處，宜請逕向經濟部洽詢。（二）契稅繳款書內建物建號不符等補正事項補正，故原

　　處分機關係依首揭公司法、土地登記規則及相關函釋為本件駁回之準據，尚與民法第一

　　百零六條規定無涉，是訴願人就此主張，容有誤解。另查土地登記規則係依土地法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法規命令，原處分機關據之以為土地登記申請案件之准駁依據

　　，難謂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是訴願理由，尚非可採

　　。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駁回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二　　月　 十九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